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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由于本公司已受让瑞泽租赁70%股权，且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成为瑞泽租赁的实际控制人，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双方同意解除《反担保保证合同》。同时，本公司拟与建行塘沽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瑞泽租赁向建行塘沽分行的融资人民币490,000,000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于2017年8月31日前解除东管头公司的担保责任。
	乙方已与瑞泽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主合同中甲方，以下简称“债务人”）签署编号为12332014010的《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包括该合同及该合同项下的全部附件、清单、通知、单据等，简称为“主合同”，下同），甲方愿意为以下第壹项基于主合同而形成的对乙方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
	壹、主合同项下卖方（即主合同中甲方）。
	二、本最高额保证项下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在贵行贷款余额人民币肆亿玖千万元整，及其产生的贷款利息。如甲方根据本合同履行担保义务的，该最高额按履行的金额相应递减。
	壹、自保理预付款最高额度生效日与信用风险担保额度（如为多个信用风险担保额度，则以最早生效者为准）生效日（以较早生效者为准）起至保理预付款最高额失效日与信用风险担保额度（如为多个信用风险担保额度，则以最后失效者为准）失效日（以较后失效者为准）。



